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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江苏开放大学学生服务与管理实行学务导师

制。 

第二条  学务导师是学校师资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学生日常管理与服务的具体责任人。 

第三条  学务导师实行属地聘任与管理。凡承担学历教

育任务的二级学院及相关办学单位必须配备学务导师。  

第二章  任职条件 

第四条  学务导师的任职条件： 

1.熟悉远程开放教育特点与规律，热爱学生工作，责任

心强，具有团队合作精神； 

2.品行端正，为人师表，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乐于为

学生服务； 

3.能熟练使用日常办公软件及互联网； 



4.具备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以及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五条  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学生档案工作： 

1.协助学生及时完成网上注册，收集整理相关入学资料； 

2.掌握学生的学习计划实施情况，为学生建立个人学习

档案； 

3.协助做好学生的学籍异动、毕业审核及毕业档案整理

工作。 

第六条  为学生提供学务咨询： 

1.指导学生尽快熟悉专业教学计划和开放大学教学特

点； 

2.为学生选课、修课、考核等提供指导。 

第七条  促进学生与课程导师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1.配合课程导师指导学生制订个人学习计划； 

2.及时了解学生的学习、工作情况，向课程导师反馈学

生的意见和诉求。 

第八条  做好督学、促学工作： 

1.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的，端正学习态度，强化自主学

习意识，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形成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的

优良学风； 

2.督促学生按时完成平时作业、实验、社会调查（实践）、

毕业论文（设计）等工作，保证教学环节和过程的落实； 



3.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提供及时帮助和指导，增强学生

的学习信心，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 

4.根据专业、区域，帮助组建学习小组，协助课程导师

指导学习小组开展各种活动。 

    第九条  协助做好考试服务。协助考务部门核对考生信

息，做好考前动员和考风考纪教育，协助考生办理相关手续，

确保考生参加考试。 

第十条  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基于网络的校园文化

活动。配合学校有关部门，参与组织学生社团工作；鼓励并

组织学生积极参加各类技能比赛、知识竞赛和网上文化交流；

创建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学习环境。  

第十一条  做好学生的常规管理，为学生的非课程活动

提供服务。同学生保持经常性联系，了解学生的工作、生活

和学习状态，提供及时帮助和服务。 

第四章  考核与评优 

第十二条  学务导师的考核工作由江苏开放大学学生

工作处组织，由各二级学院与相关办学单位实施，考核不合

格者不得续聘。 

第十三条  根据学务导师工作情况和考核结果定期开

展评优与表彰。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各二级学院与相关办学单位依据本办法制



定实施细则并报江苏开放大学学生工作处备案。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江苏开放大学学生工作处负责解

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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